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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绿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绿沃循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超越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南都华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安徽巡鹰动

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魏健、胡天文、葛平平、蒋龙进、陶权宏、温松英、杨为华、褚兵、吴国庆、

王德钊、夏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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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锂电池再生利用 主要金属元素回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退役锂电池再生利用的术语和定义、再生利用技术、处理结果、环境保护要求和安全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含钴、镍、锰的锂离子废旧电池及电池材料废弃物的金属元素再生利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33059 锂离子电池材料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处理方法 

GB/T 33071 含钴废料处理处置技术规范 

GB/T 33073 含镍废料处理处置技术规范 

GB/T 33598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解规范 

GB/T 33598.2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再生利用 第2部分：材料回收要求 

GB/T 34695 废弃电池化学品处理处置术语 

GB/T 39224 废旧电池回收技术规范 

HG/T 5019 废电池中镍钴回收方法 

HG/T 5815 废电池化学放电技术规范 

HG/T 5816 废电池回收热解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YS/T 1174 废旧电池破碎分选回收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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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1 退役锂电池 

发生损坏或达到使用年限而终止使用的锂电池。 

3.2 清洁生产 

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

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3 退役锂电池再生利用技术 

退役锂电池经过物理处理、冶炼和化学合成后成为材料的一种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3.4 再生原料 

由各种有价资源废弃物经过破碎、分选、富集、冶炼等一种或多种加工工艺处理后，得到再次使用

的原料。 

3.5 电池用再生材料 

再生原料经过深度除杂、修复或合成等加工处理后，得到的可直接供电池生产利用的材料，以单一

元素表示，如：再生镍材料、再生钴材料、再生锰材料、再生锂材料等。 

4  金属元素回收系统及工艺流程 

4.1 含镍或含钴或含锰的锂离子电池废料再生利用方法 

4.1.1 再生方法提要 

含镍或含钴或含锰的锂离子电池废料经机械物理法分离回收零部件或集流体，得到粉末状的含锂物

料,在酸和还原剂的混合溶液中浸出，主要的镍、钴、锰、锂、铜、铁、铝等转化为易溶于酸的离子形

态，通过分离、富集实现镍、钴、锰和锂的回收。 

4.1.2 再生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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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含镍或含钴或含锰的锂离子电池宜按GB/T 33598的规定拆解，选择性放电处理宜参照HG/T 5815

执行； 

4.1.2.2 含镍或含钴或含锰的锂离子电池废弃物经粗破后参照HG/T 5816的要求热解，再按YS/T1174的要

求经破碎、分选回收铝、铜、铁，得到含有正负极材料的含锂粉料； 

4.1.2.3 含锂粉料在助剂存在条件下经焙烧后加水浸出，或者在酸和还原剂混合的溶液中浸出一定时间，

经压滤得到含镍、钴、锰、锂等离子的混合浸出液，通过调节浸出液的pH和温度去除杂质元素； 

4.1.2.4 浸出液除杂后应分离、回收，得到富锂溶液。若滤液中含有大量的镍、钴、锰，宜按GB/T 33059

和HG/T 5019的要求回收镍、钴、锰； 

4.1.2.5 含镍或含钴或含锰的锂离子电池废料回收利用工艺流程见图1。 

 

*具备带电破碎技术或电池不带电时可省略该步骤。 

图1 含镍或含钴或含锰的锂离子电池废料回收利用工艺流程图 

4.1.3 工艺技术条件 

4.1.3.1 拆解 

拆解工艺控制条件参照GB/T 33598执行。 

4.1.3.2 放电 

放电工艺控制条件参照 HG/T 5815执行。 

4.1.3.3 热解 

热解工艺控制条件参照HG/T 5816执行。 

4.1.3.4 破碎分选 

拆解工艺控制条件参照GB/T 33598执行。 

4.1.3.5 焙烧 

反应温度：5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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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间：0.5h~2h。 

4.1.3.6 酸解 

浸出溶液中酸的浓度：6%~30%； 

浸出溶液中双氧水的浓度：3%~30%； 

反应温度：60℃~80℃。 

4.1.3.7 水浸 

反应温度：常温； 

反应时间：0.5h~2h； 

反应液固比：不大于50mL/g。 

4.1.3.8 除杂 

除铜：沉淀剂加入量为1.0倍~1.5倍理论量，调节pH为1.5~2.0； 

除铁、铝：调节pH为1.5~4.0； 

除钙、镁等金属:调节pH为9.0~11.0； 

反应温度：40℃~100℃。 

4.1.3.9 镍钴锰再生 

锰萃取剂：P204 

反应PH值：3.0~3.5； 

钴萃取剂：P507； 

反应PH值：4.5； 

镍萃取剂：P507； 

反应PH值：6.1。 

4.1.4 原辅料 

原辅料主要有： 

a）含镍或钴或锰的锂离子电池废料； 

b）酸：硫酸、盐酸、磷酸等； 

c）碱：氢氧化钠、氢氧化钙、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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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还原剂：双氧水等； 

e）盐：碳酸钠等； 

f）助剂：氢气、碳黑、酸等。 

4.1.5 主要设备 

机械化或自动化的拆解和破碎分选设备，焙烧设备,衬有防腐层的反应、储存、配料装置，并配套

压滤机、搅拌器、加热器、泵等设备设施，废气收集和净化、废水收集和处理、废渣收集设备设施等。 

4.2 富锂溶液回收利用方法 

4.2.1 再生方法提要 

富锂溶液可作为制备化工锂盐的原料，根据需求经提纯、浓缩后,在一定的反应条件下添加沉淀剂

进行反应过滤后，经过相应的加工得到相应的化工锂盐产品。 

4.2.2 再生工艺流程 

调节富锂溶液的pH，深度去除富锂溶液中的杂质元素，提纯锂，再浓缩，确保溶液中Li+的浓度,

再添加一定浓度的沉淀剂，反应一段时候后经加工处理得到锂盐产品。沉锂后的母液经浓缩析钠得到氯

化钠或硫酸钠副产品，剩余滤液返回富锂溶液。富锂溶液生产锂盐的工艺流程见图2。 

 

图2 富锂溶液生产锂盐工艺流程图 

4.2.3 工艺技术条件 

提纯：pH为9.0~11.0； 

浓缩：溶液中Li+含量为20g/L~8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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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锂：沉淀剂加入量为理论添加量的1.1倍~1.2倍。 

4.2.4 原辅料 

原辅料主要有： 

a）4.1.3.8 除杂中得到的富锂溶液，以及通过其他渠道得到的富集锂的溶液； 

b）酸：硫酸、盐酸、磷酸等； 

c）碱：氢氧化钠、氢氧化钙、氧化钙等； 

d）沉淀剂：碳酸钠、磷酸三钠等； 

e）除杂剂：氯化钙等。 

4.2.5 主要设备 

反应釜、加热设备、蒸发设备、冷却槽、过滤设备、纯水制备设备、通风设备、干燥设备、粉碎设

备及包装设备等。 

5.  技术要求及检测 

5.1 含锂废料浸出时锂离子的浸出率应不低于 99%，计算方法见附录 A.1； 

5.2 含锂废料经回收利用，得到的富锂溶液中锂的回收率应不低于 90%，计算方法见附录 A.2； 

5.3 含锂废料中锂含量和碳酸锂、氯化锂、氢氧化锂等产品中主含量的检测方法参见附录 B。 

6.  环境保护和安全要求 

6.1 含锂废料在回收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收集、处理后，污染物排放浓度应符合国家或地方排放

要求； 

6.2 回收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按 GB 5085.7 的规定进行鉴别，并符合下列规定： 

6.2.1 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应按 GB 18597 和 HJ 2025 的要求进行收集、贮存、运输，并交由有资质单

位进行处理； 

6.2.2 经鉴别属于一般固体废物，应按 GB 18599 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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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含锂废料经焙烧、热解产生的废气经尾气净化装置处理后，污染物排放浓度应符合国家或地方排放

标准； 

6.4 处理企业厂界噪声应符合 GB 12348 的要求； 

6.5 含锂废料回收利用过程的安全要求宜参照 GB/T 33598、HG/T 5815、HG/T 5816 和 YS/T1174 的规

定执行； 

6.6 回收利用作业区域应配备安全通道、通风管道、排气和吸尘装置、固体废物收集和贮存装置、风险

事故池/罐等； 

6.7 回收利用过程中涉及的设备设施应配备安全防护措施，具备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 



T/CIECCPA XXX—2023 

 

 

 

 
8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锂的浸出率、回收率计算方法 

A.1 锂浸出率的计算 

锂的浸出率以 计，按公式(A.1)计算： 

1 1 100%
V

m


                                         （A.1） 

式中： 

1 ——1t含锂废料经浸出处理后浸出液中锂的质量浓度的数值，单位为克每升（g/L）； 

1V ——1t含锂废料经浸出处理后浸出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升（L）； 

m ——lt含锂废料中锂（Li）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A.2 富锂溶液中锂回收率的计算 

富锂溶液中锂的回收率以 计，按公式(A.2)计算： 

2 2 100%
V

m


                                         （A.2） 

式中： 

2 ——1t含锂废料湿法回收后得到的富锂溶液中含锂(Li)的质量浓度的数值,单位为克每升（g/L）； 

2V ——lt含锂废料湿法回收后得到的富锂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升（L）； 

m ——lt含锂废料中锂（Li）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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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检测方法 

含锂废料中锂含量和含锂产品中主含量宜按照表 B.1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表B.1 含锂废料中锂量和含锂产品中主含量测定方法 

序号 测定方法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二次电池废料化学分析方法 第 4 部分：锂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法 
YS/T 1342.4 

2 
碳酸锂、单水氢氧化锂、氯化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碳

酸锂量的测定酸碱滴定法 
GB/T 11064.1 

3 
碳酸锂、单水氢氧化锂、氯化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2部分:氢氧化

锂量的测定 酸碱滴定法 
GB/T 11064.2 

4 
碳酸锂、单水氢氧化锂、氯化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氯化锂

量的测定 电位滴定法 
GB/T 11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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